
全國電競技藝競賽‐ 2016遠東科技大學邀請賽 

‐  競賽辦法  ‐ 

一.  比賽時程: 

  1.  報名時間：2016 年 12月 2 日至 2016 年 12月 14 日中午 12 點截止。 

  2.  比賽時間: 2016年 12月 23日  (星期五)早上 9點開始。 

二.網路報名:   

  https://goo.gl/forms/FYWU4YtAEiyfWUjo2   
  1.  隊伍不可重複報名，一校最多兩隊，不可重複參賽。 

  2.  若有未符合資格者參賽，經查證將取消比賽資格。 

三.  比賽項目:  英雄聯盟 LOL 

四.  比賽賽制： 

  比賽順序採隊長抽籤決定，隊長比賽當天於三德樓 7樓電競教室前抽籤，未到者採隨機配對。 

  初賽皆採 BO1(單淘汰賽) 

五.  活動對象： 

  全國高中職及國中生，須具備學生證並蓋有當學期註冊章 

六.  參賽費用: 

  每隊五百元  (5人)，支應各隊選手之膳食費及舉辦活動之雜費。 

七.  參賽獎金: 

 冠軍獎金：等值 5000 元之商品  + 500RP 

 亞軍獎金：等值 3000 元之商品  + 300RP 

 季軍獎金：等值 2000 元之商品  + 150RP 

 參加獎：四勝權力點加倍 

比賽規則： 

  1.  比賽方法： 

5對 5(團隊競賽，一隊 5人) 

  2.  比賽模式： 

Custom/Draft Mode(競賽模式)，藍紫隊，ban/pick順序由抽籤時一併決定。 

  3.  比賽地圖： 

5對 5  地圖  ‐ (以比賽當天最新地圖為主) 

  4.  比賽帳號： 

所有比賽選手均使用個人帳號，最少需擁有 16隻英雄。  (角色和符文不予干涉，以自己擁有為

主) 



  5.  比賽勝利判斷標準： 

摧毀敵方水晶主堡或迫使對方投降方獲勝。 

  6.  斷線處理： 

A. 中離或故意斷線： 

i. 在裁判的判斷下，認為因選手的動作導致遊戲斷線，則判定該選手為輸的一方或繼續

比賽。 

ii. 如在對戰開始 3分鐘內未發生首殺且雙方選手有一人產生斷線狀況，則官方人員有權

決定比賽是否重新開始。 

iii. 比賽開始 3分鐘後發生當機狀況，比賽照常進行。請當機玩家儘快回到遊戲中。 

iv. 如選手故意離開遊戲，比賽照常進行。 

B. 不正當比賽行為如下： 

i. 使用任何外掛程式（如開啟全地圖）故意製造斷線  ，或使用不符合比賽規則的遊戲設

定或 Bug。 

ii. 比賽進行中不允許任何非必要的聊天行為，如發送挑釁用語、任何違反運動家精神的

行為、由官方人員認定任何不正當的訊息、明顯地讓對手贏得比賽等。 

iii. 任何選手被發現進行不公平或不正當比賽時，當事選手在經過官方人員慎重裁決的情

況下，將收到警告或判為輸方的處罰。在特別嚴重的情況下，將被逐出本次比賽。 

  7.  其他： 

A. 雙方選手需於比賽開始前 10分鐘至比賽現場檢錄，測試電腦，如隊伍遲到 10 分鐘，官方人

員有權給予判此遲到的比賽隊伍棄權。 

B. 比賽報到時請攜帶學生證及第二證件檢錄。 

C. 可自備滑鼠或鍵盤，否則一律以大會提供為主，不得要求更換。 

D. 不得毀壞學校公物，違者保留法律追訴權。 

 


